川发改价格〔2014〕958号

关于公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省级各有关部门，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委：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2014〕30号）和《四川省涉企收费和价格公示办法》的规定，现将《四川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发办〔2014〕30号文件精神，凡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按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序报批。未按规定报批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不得以公示形式变相合法化。要认真贯彻执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当前经济稳增长的十六条措施的通知》（川办发〔2014〕34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财政厅关于稳定经济增长的十条财税政策措施的通知》（川办函〔2014〕91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停收和免收2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财综〔2014〕19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取消和规范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财综〔2014〕29号）规定，将各项取消、停收、免收和降低标准的涉企收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二、各执收单位（机构）要规范收费行为，提高涉企收费透明度。严格按照“醒目、固定、长期”的要求进行收费公示。收费公示的具体内容包括，执收单位（机构）名称、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价单位、收费依据（必须注明批准机关名称及文号）、收费范围（注明可收取的范围或禁止收取的范围）、收费性质、投诉电话（12358）及公示内容的核准日期（本通知发文日期）。公示形式可以是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公示牌、公示栏和公示墙等。
三、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财政、经信等部门及时公布本地区的涉企收费项目。并结合公布涉企收费项目，对本地区涉企收费项目进行清理和规范，坚决制止乱收费行为。各职能部门要加强涉企收费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涉企收费举报制度，严肃查处乱收费行为，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原川发改价格〔2014〕819号文件有误，按本通知执行。
附件：四川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2014）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4年11月7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11月7日印
（共印1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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